2016年度年所得12万元以上申报提醒
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友情提醒：2016年度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人员，请在2017年3月31日前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前往各办税服务厅办理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
                                 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
                                        2016年3月2日
